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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東茂會字第110330010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 

主旨：本校為辦理本(109)學年決算工作，各項預算經費核銷期
限如說明，敬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為荷。

說明：
一、購置圖書、儀器及設備之核銷期限，請於110年7月8日(星

期四)前將付款申請單送本室辦理，以利完成列產及核
銷。若逾期辦理，致影響本校執行成效者，將簽請扣減
110學年單位相關預算經費。

二、109學年度各項預算經費(含補助研究計畫案已發生之費用
及預支款項)，請於費用發生或相關程序完成後，儘速辦
理付款作業，逾期均不予受理。各作業截止時間如下：申
請付款填報，請於110年7月29日(星期四)下午四時前，至
本校「財務管理系統」登載完畢(系統將於該日下午4時準
時關閉)。紙本付款申請單(含附件)經行政程序簽核後，
請於110年8月3日(星期二)前送達本室。如付款申請單經
審核退還單位補正者，請備齊補正資料，於110年8月10日
(星期二)前送回本室。

三、凡屬本校預算經費，其為本(109)學年度期間(109年8月
1日至110年7月31日)之支出憑證，單位若未能於說明二所
列時間內完成核銷者，需另簽奉核准後，始得以110學年
度之預算支應。

四、本學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各項收入均有減少，建請
單位辦理各項業務時，應撙節開支，不得有為提高預算執
行率而消化預算之情形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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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2頁)



正本：本校一級行政單位、本校一二級教學單位
副本：

第2頁  (共2頁)


